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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南鸿跃电池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000吨磷酸铁电池材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湖南鸿跃电材材料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请求对〈湖南鸿跃电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000吨磷酸铁电池材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的函》、湘阴县环保局预审意见及有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湖南鸿跃电池材料有限公司始建于2006年，位于湘阴工业园洋沙湖大道，占地30000m2，现有生产能力为300吨/年硫代双受阻酚抗氧剂、150吨/年聚合水杨酸、400吨/年邻甲基对苯二酚（精制）、年产1105吨6种抗氧剂类的化工产品，因市场原因2012年150吨/年聚合水杨酸、400吨/年邻甲基对苯二酚（精制）生产装置停产。
为满足市场需求，公司拟投资600万元于公司二期工程用地上新建年产4000吨磷酸铁电池材料建设项目，占地10000m2（15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⑴主体工程，新建一套电池级磷酸铁生产装置，1F钢架结构厂房，⑵公用工程，新建循环水站及配电房（新设2台630KVA变压器），新建1台6t/h生物质工业锅炉并停用公司现有工程2t/h工业锅炉，给排水工程依托公司现有，⑶储运工程，新建原料罐区，包括2个20m3的20%双氧水储罐、1个25m3的90%硫酸罐、1个25m3的30%液碱罐，新建500m2的成品仓库及500m2的原料仓库和厂内管廊工程，⑷环保工程，新建1座－280m3/d生产污水处理站，30m3的初期雨水池，新建三套工艺废气处理系统及固废暂存间，建设480m3事故池等风险防范措施。本工程磷酸铁采用硫酸亚铁与磷酸二氢铵、磷酸合成工艺，以七水硫酸亚铁、磷酸、硫酸、磷酸二氢铵、双氧水、氧化镁及液碱为原料，通过氧化、溶解、合成、压滤、干燥及镁盐提取等工序生产磷酸盐。项目建成后的产品方案为：年产二水磷酸铁4000吨，副产品镁盐晶体5250.3吨。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根据广州环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基本内容、结论及专家评审意见，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同意该项目建设。

二、工程建设及营运过程中，须按照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要求，认真落实专家及环评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加强环境管理，确保外排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在工程设计、施工和管理中，应着重注意以下问题：

1、按照“以新带老”的环保要求，项目在建设的同时应切实解决现有工程存在的环境问题，废活性炭等危险废物经收集后应送有资质的单位安全处置；按照《岳阳市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到2017年底前须将公司现有2吨/小时燃煤锅炉改造为燃生物质或天然气等清洁能源锅炉。

2、废水污染防治工作。严格按照“雨污分流、清污分流、污污分流”的原则规范建设厂区雨水及污水管网，污水管道不得以明沟设置。洗涤废水、压滤机产生的过滤母液、初期雨水及场地冲洗水经收集后采用“序批式搅拌反应+暗流箱式隔膜压滤+吹脱+折点投氯+余氯处理+搅拌反应+深度除磷，处理规模280m3/d”，处理达到《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中表1直接排放标准，磷酸盐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一级标准，达到排入园区洋沙湖大道污水管网进入湘阴县第一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排放，待湘阴工业园污水处理厂建成投运后，项目废水达到《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中表1间接排放标准后排入工业园污水处理厂；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表4三级标准后园区污水管网系统。
强化项目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全厂地面硬化，切实做好罐区及污水处理设施防腐、防渗工作，确保地下水环境安全。
3、切实落实废气污染防治工作。污水处理站氨吹脱采用密闭工艺，强化原料成品库、生产设施及固体废物暂存间的密闭工作，定期对设备、管道、阀门等进行维护和管理，杜绝生产过程中的跑、冒、滴、漏，最大限度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废气无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废气须满足《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中表5监控点标准要求。回转窑干燥废气采用设备自带处理系统“滤网+水幕喷淋除尘工艺”处理，污水处理站含氨吹脱废气经磷酸吸收液吸收处理，满足达到《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中表3标准要求分别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锅炉燃烧烟气采用多管陶瓷除尘+麻石水膜除尘系统处理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新建燃煤锅炉相关要求后通过35m高烟囱外排，原有锅炉废气采用湿式碱法除尘脱硫装置处理，本项目设置距污水处理站及原料成品仓库边界50m的卫生防护距离，防护距离内禁止新建居民、住宅、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点。

5、噪声污染防治工作。采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基础减振、厂房隔声、设备降噪、绿化隔离等综合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要求。

6、固体废物防治工作。按“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原则，做好固废的分类收集和综合利用，建立固体废物产生、处置管理台帐。干燥废气除尘泥渣回用于生产，废弃原料包装物由供货厂家回收处理，锅炉灰渣及水膜除尘污泥外运用作农肥，并严格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其2013年修改单中相关要求建设工业固废暂存处；生活垃圾送城市垃圾填埋卫生填埋。

7、严格落实安全预评价的相关要求，加强营运期风险防范和防止风险事故的发生，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注重磷酸、硫酸、液碱、过氧化氢及氧化镁等危险化学品运输、储存过程的安全管理，切实落实硫酸及液碱罐区地面防腐、防渗、防泄漏工作，罐区建设不低于1米的围堰，并建设容积不小于480m3的事故应急池，严格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建立风险事故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储备风险救助物资，确保周边环境安全。

8、本项目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为：COD≦1.5t/a、NH3-N≦0.8t/a、SO2≦3.4t/a、NO2≦2.1t/a。

9、加强环境管理，建立健全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台帐，设专门的环保机构及环保人员，确保各项污染防治设施的正常运行，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

四、项目竣工后，须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规定，向我局申请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验收，项目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生产。    
五、你公司应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及批准的环评报告文件送湘阴工业园，湘阴县环保局,广州环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湘阴县环保局负责项目“三同时”现场监督和日常环境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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